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大型體育運動賽會及活動之防護措施

處理原則 
一、目的：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防範舉辦大型體育運動賽會及活動時，

因參加人員聚集接觸造成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以下簡稱武漢肺炎)疫情

擴散，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訂定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

炎）」因應指引：公眾集會及相關防疫規範，特訂定本處理原則。 

二、對象：參加賽會或活動人員，含教練、選手、裁判、工作人員、觀眾等。 

三、一般配合辦理事項： 

（一） 保持警戒：在疫情發生期間，隨時至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以下簡稱疾管

署）全球資訊網（https://www.cdc.gov.tw）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

肺炎)專區查閱相關資訊，或撥打防疫專線 1922 或 0800-001922洽詢。 

（二） 通報：各參加隊伍、單位或個人應依疾管署、教育部等發布之武漢肺炎疫情

通報作業規定，辦理個案通報及每日通報。 

（三）配合防疫政策：賽會或活動主（承、協）辦單位及全體參加人員，應配合「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以下簡稱指揮中心）之防疫政

策，進行相關防疫措施。 

（四）成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小組」：賽會或活動主辦單位應成立應變小

組並予任務分組。 

（五）如疫情升高或發生群聚現象，請配合指揮中心公布，提高防疫措施，並事前

研定預處方案或評估延期、停辦賽會或活動。 

四、體育運動賽會及活動於舉辦前、舉辦期間及舉辦後應配合辦理事項： 

（一）賽會或活動舉辦前： 

1. 進行風險評估，依國內外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現況、集會性質與參

加者特性，進行相關風險評估，必要時得邀集集會活動主管機關及地方

衛生單位等共同討論。 

2. 訂定發燒及呼吸道症狀的請假規則及工作人力備援規劃，且所有工作人員都能

知悉及遵循辦理。 

3. 建立應變機制，請持續關注國內外傳染病疫情，適時將資訊提供相關人

員，並應訂定集會期間發現疑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之相關應變機

制以利遵循，包含集會活動環境規劃(如現場動線規劃與疑似個案暫時隔

離或安置空間)、醫療支援(如醫療專業人員進駐協助提供集會活動現場

醫療初步評估或護理、掌握鄰近醫療資源)，以及建立相關單位(如地方

衛生單位)之聯繫窗口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通報流程等，且確保相關應

變人員皆瞭解及熟悉應變流程。 

4. 召開應變小組會議，研商各項防疫作為，及訂定集會全體工作人員(含流

動人員)健康監測計畫，並有異常追蹤處理機制。 

5. 寄送防疫宣導資料予參加單位轉發所屬參加人員，並於召開技術、領隊、

教練會議時，請與會代表向所屬參加人員加強宣導，提醒做好個人防護

措施。如所屬人員在賽會或活動舉行前自武漢及其鄰近區域返國入境，

出現發燒、咳嗽、呼吸急促等症狀時，無論是否服用退燒藥、止咳藥，



請主動向機場或港口檢疫人員報到，接受健康評估；返國 14 日內出現有

發燒、呼吸道症狀時，請撥打免付費防疫專線 1922或(0800-001922)專

線並依指示配戴口罩儘速就醫，就醫時主動告知醫師旅旅遊史、職業別、

接觸史及是否群聚(TOCC)，以及時診斷通報。 

6. 於賽會或活動網站公告防疫訊息。 

7. 落實賽會或活動舉辦場館環境清潔及消毒工作。 

8. 集會活動場所應有充足的洗手設施，並預先置適當隔離或安置空間，如

為室內集會活動則需確認環境之氣流通狀態。 

9. 依集會活動人數及辦理時間，準備足夠之個清潔防護用品包(如肥皂、乾

洗手液或洗手乳等)、擦手紙及口罩等。 

（二）賽會或活動舉辦期間： 

1. 參加人員每天量測體溫（含教練、選手、裁判、工作人員、觀眾等），發

現有體溫異常時，因應作業流程如下列圖示。 

2. 入口處應備妥口罩及乾洗手液，並張貼告示，請有呼吸道症狀之訪客配戴口罩

並使用乾洗手液，並與他人保持 1公尺以上之距離。 

3. 每天賽事或活動結束後進行舉辦場館環境清潔及消毒工作，針對現場人員

經常接觸之表面(如地面、桌椅、電話筒等經常接觸之任何表面，以及浴

廁表面如水龍頭、廁所門把、馬桶蓋及沖水握把)應有專責人員定期清

潔，一般的環境應至少每天消毒一次，消毒可以用 1：100(當天泡製，以

1 份漂白水加 99份的冷水)的稀釋漂白水/次氯酸鈉(500 ppm)，以拖把或

抹布作用 15 分鐘以上再以濕拖把或抹布擦拭清潔乾淨。 

4. 加強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與維持個人衛生習慣之教溝通並透過明顯

告示 (如:海報、 LED 螢幕等 )宣導「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手

部衛生」及「呼吸道與咳嗽禮節」等。 

5. 備置電子體溫計、口罩，以供緊急醫療及保健使用。 

6. 工作人員或參加者在集會活動期間出現呼吸道症狀者，應讓其戴上口罩，暫時

留置預設之隔離或安置空間(或非人潮必經處且空氣流通之空間)，直至其返家

或就醫。另視需要協助安排鄰近醫療院所就醫事宜。 

7. 照護暫時留置之呼吸道症狀患者(如醫護室或勞安室專業人員、校護等)，應配

戴外科口罩，並保持勤洗手的衛生習慣。如前開患者出現嚴重不適症狀(如高

燒不退、吸呼困難、呼吸急促、胸痛暈眩、抽搐、嚴重腹瀉等)，集會活動之

主責人員應協助其儘速就醫。 

8. 如發現符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通報定義者，應立即依訂定之應變機制處理及

通報衛生單位，同時配合衛生單位進行疫情調查與相關防治措施。 

9. 考量集會活動形式、參與人數與疫情狀況等，必要時，可與地方衛生單位討論

後研判集會活動是否需調整、延期或取消，以防止群聚發生或疫情擴大。 

（三）賽會或活動舉辦後： 

倘有發燒(耳溫≧38℃)、呼吸道症狀或腹瀉等，應主動向單位主管或負責人

員報告，並採取適當的防護措施及引導就醫治療。 

五、請各競賽承辦單位依照本防疫措施處理原則進行防疫工作外，並應依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最新發布之相關資訊，適時調整相關防疫措施，相關資訊如下： 

(一)「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因應指引：公眾集會



https://www.cdc.gov.tw/File/Get/fVFJsQkfIBresjZxRxOWTA 

(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因應指引：大眾運輸

https://www.cdc.gov.tw/File/Get/-dKBaEqnI6XtgirX7OrUdg 

(三) 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

https://www.cdc.gov.tw/Uploads/Files/bf48f8c4-3064-4e59-8b09-9dce9

02f8a26.jpg 

(四) 「各級學校、幼兒園、實驗教育機構及團體、補習班、兒童課後照顧中心及

托育機構因應中國大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開學前後之防護建議及健康管

理措施」https://www.cdc.gov.tw/File/Get/owN3_pF2udHcVOuUdMaqRw 

(五)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重要指引及教材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MPage/V6Xe4EItDW3NdGTgC5PtKA 


